
 

 

附件： 

北京大学医学部本专科及长学制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 

 

 

第一部分  评价框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二级 

指标 

一级 

指标 
总分 

学习成绩（60分） 
学年度学分加权平

均分×60% 
  

 
基本素质（30分） 

思想品德：5分   

人文素质：5分  

学习态度：4分  

学生活动：5分  

社会实践：6分  

身心健康：5分  

创新能力（10分） 

创新意识：4分   

创新成果：6分  

 

第二部分  评价方法 

一、总体目标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与政策，依据《本科医学教育标准》和

学校的办学宗旨与定位，使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与北京大学医学教育的培养

目标的具体要求相适应，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有崇高的理想和社会责任感；适应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理

论知识及人文素养、较强的工作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良好的沟通能力

和团队意识，具有国际视野和发展潜能。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是北京大学医学教育和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通过评价，实现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行为管理与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相

结合，发挥全人教育的导向作用。 

二、使用范围 

（一）适用范围 

本综合评价方案适用于医学部注册的各专业的本专科在校生及长学制学生

（教育处管理阶段）。  

（二）评价结果应用 

综合评价结果作为学年中各类奖励、奖学金的评定，推荐对外交流、免试

研究生、毕业生就业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三、评价指标及得分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包括学习成绩、基本素质、创新能力 3 个一级指标，总

分为 100分，其中学习成绩占 60%、基本素质占 30%、创新能力占 10%。 

学习成绩总评得分即为学年度学分加权平均分×60%。 

基本素质评价包括思想品德、人文素养、学习态度、学习活动、社会实践、

身心健康 6项二级指标，其中思想品德在总分中占 5%、人文素养占 5%、学习态

度占 4%、学习活动占 5%、社会实践占 6%、身心健康占 5%。 

创新能力评价包括创新意识、创新成果 2 项二级指标，其中创新意识在总

分中占 4%、创新成果占 6%。 

四、计分及分数表述方式 

每项二级指标以满分 100 分为上限，各学院可根据学院特点和培养目标的

具体要求自行拟定二级指标的评分标准，依据学生实际表现评出二级指标的实

测得分。 

各二级指标得分相加得到当年度综合素质评价的最终得分，以“最终得分

/100”的形式表示。 

五、评价机构 

    本项综合评价应在各学院党政领导下进行。各学院学办、教办以及团委、

后勤等相关部门参与评价过程，具体工作由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临床医院

教育处）负责。建议评价小组构成如下： 

学生评价小组：按照行政班级推选出评价小组成员。各班级在班主任指导

下，按学生人数的 30％评选出本班评价小组成员，其中 50％为班委会和团支部

干部，另外 50％为非干部的学生代表；班干部代表中推选组长一名，学生代表

中推选副组长一名。 

教师评价小组：班主任为评价小组当然成员，除此之外可由学生评价小组



 

 

推荐任课教师或校友。 

评价小组职责为：①汇集被评价同学参与学习、科研、社会活动等相关证

明材料；②以组织素质测评答辩会等形式对全班同学进行二次评价；③处理评

价数据并依据评价结果对学生名次进行学生排队；④及时反馈测评结果，以适

当的形式给予每名同学鼓励、表扬或提出建议。 

六、评价办法及申诉 

（一）准备 

根据综合素质评价量表，被评价同学准备相应的证明材料及学年小结，并

于评价前统一汇总给各班评价小组。 

（二）评价 

1、自评。首先由学生对自己全学年以来的各方面情况进行总结，并根据综

合素质评价量表进行第一次评价。评价得分及相应的证明材料交班级评价小组。 

2、学生评价小组打分。小组成员依据同学自评结果、提供的证明材料或答

辩表现，对照综合素质评价量表对全班同学进行评价打分。 

3、教师评价小组打分。小组成员依据同学自评结果、提供的证明材料或答

辩表现，对照综合素质评价量表对全班同学进行评价打分。 

各学院可自行选择评价的形式以及各类评价的计分权重。 

（三）注意事项 

1、留降级学生不参加上一学年的综合素质评价； 

2、有涉及违法、违纪、处分行为的学生可以参加当年的综合素质评价，但

视情节轻重对相应二级指标的满分上限给予一定的限制。参考标准如下： 

凡当年获得警告处分者，基本素质中“思想品德”的满分上限降为 90 分； 

凡当年获得严重警告处分者，基本素质中“思想品德”的满分上限降为 80

分； 

凡当年获得记过处分者，基本素质中“思想品德”的满分上限降为 70 分； 

凡当年获得留校察看处分者，基本素质中的“思想品德”的满分上限降为

60分； 

3、其他特殊情况由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临床医院教育处）视具体情况

确定。 

（四）公示 

上述评价结果经班主任汇总，报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临床医院教育处）

审定后，在学院（临床医院）范围内公示。公示时间和方式自行拟定。 

（五）申诉 

公示期内，学生若对评价小组的评价有异议，有权向所在学院学生工作办



 

 

公室（临床医院教育处）申诉，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或临床医院教育处应作出

及时、妥善的处理。 

七、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由各学院学办记入文书档案进行管理。 

八、评价时间 

    1、每年 9月份开始对上一学年的学生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全学年有效。 

2、毕业班在当年评价的基础上，对全学程的综合评价结果进行平均处理，

所得结果为全学程综合评价结果。 

九、附则 

1、本规则由教育处负责解释。 

2、本规则自颁布之日实行。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3年 5月 27日 


